
流浪狗“乖乖”歸家記 

“我遇見你，是最美麗的意外”  

—— 遇見 

 

姥爺過世後留下了一方小院：嬌豔的桃花、羞澀的櫻桃花、雍容的月季、野性的鳶

尾，在春天開滿園；黃澄澄的枇杷少年、紅彤彤的櫻桃妹妹、水靈靈的桃子女士、深

藏不露的核桃先生，從夏至秋隨著節氣先後登臺亮相。這城市中難得的一方淨土，是

我兒時的樂園。自從高中畢業後我去了遙遠的德意志讀書，老媽就把全身心的愛給了

流浪貓狗，姥爺家的院裡多了這些毛茸茸的小生命，更加熱鬧。我回國後，老媽對它

們的愛有增無減，我頗有被貓狗“兄妹”奪權篡位的危機感。 

老媽取名字非常“節約”腦力。或按顏色：黃的就叫“小黃”，黑的就叫“小黑”；

或按年份，虎年來的就叫“虎虎”，兔年來的就叫“兔子”。 對於老媽的奇葩做法，

我一邊對這些貓貓狗狗深表同情，一邊惡趣味地捂嘴偷著樂，頗有一種“你們也有今

天”的感覺！ 

一日，聽聞姥爺院裡新收了一隻流浪狗，老媽居然破天荒地給它取名“乖乖”。我頓

時不淡定了！這得是何等國色天香、英姿颯爽、貌如潘安的狗，能讓我這樣偷懶的老

媽給它取名乖乖？！頓時，狗中布萊德·比特、狗中湯姆·克魯斯的形象，在我的腦海

裡呼嘯而過。一到週末，我便按捺不住好奇心早早趕到姥爺家。真等我見到這狗，頓

時大跌眼鏡，怎麼有這麼髒、這麼醜的狗啊？！身上的毛太久沒有修剪過，沾滿了灰

塵、泥土、翻找垃圾箱時蹭上的湯汁，餅結粘連在一處，遠遠看去，像披著一匹灰褐

色的地毯；額前的毛長得遮住了眼睛，混合了泥水，變成一根根小泥棍，好似非洲人

的小辮，垂在鼻尖前。流浪狗見過不少，“流浪”成這樣的，還真是“活久見”，簡

直視覺公害！ 

這狗倒還挺厚臉皮的，無視我嫌棄的表情，一路跟著我撒歡。走哪跟哪，還不斷用頭

蹭我的腳。我在院裡坐下賞花，它就俯伏趴下，兩隻前爪抱住我的腳，拿額前像門簾

一樣的泥土髮辮蹭我的鞋，還企圖舔我的腳。 

“啊啊啊~~”我厭惡嫌棄地叫了起來：“媽~~ ，快看你撿的這只狗，它拿那麼髒的頭

來蹭我的腳。我出門時還乾乾淨淨的鞋，現在刷了這‘泥土牌鞋油’，簡直面目全非

了！”我氣急敗壞地控訴著，試圖閃躲它的親近。 

在貓狗世界裡早就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老媽，手上的活不停，頭也沒抬一下，不緊不慢

地說：“你嫌它髒，它還覺得是拿它最尊貴的頭來親吻你的臭腳呢！” 

不知為何，這句話一下子紮進我心裡。那些信主前的不堪過往，好似幻燈片一幕幕閃

過。我覺得自己就是路加福音裡的小兒子，信主後也欲效法打破香膏的瑪利亞，恨不

得拿我的頭髮和著眼淚擦主的腳。本以為這是人所能表達的極致；不曾想在全然聖潔

的主面前，罪人的頭髮、親吻全都是污穢的！主依然接納了這一切。 

極致的，不是罪人的獻上，而是聖潔神對污穢罪人的接納。 

心裡一動念，我看乖乖的眼神也溫和了許多。畢竟，它和我有些像呢….. 



“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 接納  

乖乖依然改不了流浪狗的習性：喜歡就地打滾，不管地上有多髒；在外追逐小母狗，

不願意待在家裡過夜；即便家裡好肉好菜供著，在垃圾堆看到剩菜還是張嘴就嚼；對

人缺乏信任感，可以它靠近人，卻不接受人的愛撫，給它剪毛就更不可能了。 

人終歸是看外表的，社區裡的人都不喜歡乖乖，連散步的孩子和老人都欺負、訓斥

它，紛紛叫它“醜鬼”。可乖乖還是很喜歡在外面玩，紛飛的蝴蝶、其他的小狗、來

往的車輛，看得它新奇不已。 

乖乖每次回來吃飽後，就撓門要出去，夜不歸宿。平常還好，要是遇上颳風下雨天，

它就遭罪了，得凍一晚上。第二天，准哆哆嗦嗦地趴在門口，等老媽一開門就溜回

家。在外哪有在家裡好，可它總改不了這野習性。大概在它的狗世界裡，姥爺家就是

個定點食堂；門牌上用狗語寫的不是“乖乖的家”，而是“有肉吃”。 

想來，我們初信主的時候不也常常是這樣嗎？ 

有段時間，連續好多天陰雨綿綿，乖乖卻一直沒有回過家。望著窗外的雨簾，眼前不

斷閃過乖乖瑟瑟發抖的身影和無助的眼神，我的心撕扯著疼，打著傘，找遍了整個社

區。 

“乖乖~~ 乖乖~~回家啦~~”盼望著，下一秒它就像平常那樣，箭一般朝我飛奔而來。

可是，收穫的只有滿滿的落空……. 

為乖乖揪心，因為它讓我想起那個過去的自己： 

情感的受挫、學業的荒廢、精神的抑鬱，每一步我都活生生把一手好牌打成了殘局。

人生不像牌局，後悔就可以洗牌重來；也無法耍賴，中途毀牌不玩；什麼樣的殘局、

敗局不都得硬著頭皮打下去嗎？ 

我覺得自己仿佛瞎眼的人，生命之舟在人生大海的迷霧中找不到方向，只能隨風飄

蕩；又仿佛落入枯井之中，饑渴難耐，只能絕望等待死亡降臨。絕境中，我開始向神

祈求：若你真存在，就讓我“看見”吧。生命之門從此向我打開，天恩之手為我洗牌

重來。 

對乖乖百尋不獲，極端無奈之下，我再次來到神面前流淚禱告：“親愛的阿爸天父，

我何嘗不曾是一隻喪家之犬呢，求你像帶領我那樣帶領乖乖回家。” 

日升日落，花開花謝，晨禱晚禱…….. 

某個傍晚，乖乖真的回來了!！ 我喜滋滋地走在前面，它樂顛顛地跟在後面，一起朝

家走。 

旁邊兩個散步的老太太一看 “哎呀呀~~~這流浪狗醜鬼怎麼又回來了，髒死了！快通

知物管把它趕出去！” 

我心裡一緊，步伐一頓：平常也就罷了，如今真的要在厭棄它的人面前承認我是它的

主人嗎？會不會很丟臉、很掉價？ 

一個聲音出現在心裡：神豈是在我們成為“模範”的時候才認我們呢？我們以為能在

逼迫中堅稱自己是基督徒已是了不起的；殊不知，在我們如喪家犬般時，他便願意作

我們的主人，允許我們自稱為他的子女，這是何等的愛！ 



思及此，我轉過頭對老太太說：“它是我們家的狗，名字叫乖乖”。說罷，不理老太

太詫異的眼神，招呼乖乖離去。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 

——  治癒 

回到姥爺家，細查看之下發現乖乖的一條腿瘸了，身上都是細小的傷口，不僅如此，

它——還尿血了！！乖乖徹底老實了，幾乎每天都在家裡過夜。不敢想像它在外面經

歷了些什麼！ 

本想一步步和它建立起信任後，再給它剪毛洗澡。可一日頂著這髒毛，就一日會被眾

人惡言相向、暴力相待。心疼它，不想讓它再被人欺負，我查好資料，準備了安眠

藥，想在睡眠狀態下幫乖乖剃毛洗澡。 

我來到神面前禱告：你是掌管萬事萬物的主，求你幫助和憐憫乖乖。然而乖乖服藥後

一直無法睡去，怕傷害它的身體，我不敢貿然加大藥量，只得作罷。神到底怎樣幫助

乖乖呢？我心裡疑惑了……. 

在日後的時光裡，某次意外發現，乖乖喜歡橡膠的味道。老媽便戴上橡膠手套，每天

在乖乖能忍耐的時間裡幫它剪毛；它若一緊張，便停下，第二日再剪。日復一日，足

足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給乖乖把全身的毛剪完。是了，主並沒有施展法力，讓乖乖

一覺之間舊貌換新顏，但他每日更新乖乖。 

回想初信主時神對我的帶領，公義與憐憫兼備。 

如果說，我們犯罪時，好似把自己的生命之車開上了一條錯誤的岔道，經過一個又一

個的驛站，都沒有引起警醒，而是“瀟灑”地呼嘯而過。那麼在信主後，我們認罪悔

改，神也不是施展乾坤大挪移，將我們瞬間挪移到光明的坦途上。他將聖靈賜給我

們，給我們力量，讓我們的生命之車可以掉頭、回轉。 

如果說之前每經過一個驛站，是在我們的生命線上畫了一個叉，那麼現在就要反向開

回到每一個驛站，認罪，在神的幫助下將這個叉改為勾。 

“剪完毛的乖乖原來是個小帥哥呢！”老媽開心地說。 

我終於沒忍住：“老媽，當時乖乖那麼醜，你為什麼要偏偏給它取名‘乖乖’呢？” 

老媽氣定神閑：“就是因為它不好看，才要給它取個好名字啊”。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我

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

體”（哥林多前書 12章 23-24節）這句經文如跑馬燈般在我心裡閃過，一陣感動湧上

心頭，眼睛酸澀起來。我趕緊轉過身，不想讓媽媽看到我的淚水，一如不想她知道我

的過往。年少時，瞞著他們，是怕他們干涉；長大了，瞞著他們，是怕他們傷心。 

西門跟隨主耶穌後，神賜他新名字“彼得”；掃羅被神光照後，神賜他新名字“保

羅”。這不僅是名字的更換，更是生命的反轉。 

在主的生命冊上，我叫什麼呢？大概也叫“乖乖”吧？ 

  



“極致的喜歡，更像是一個自己與另一個自己在光陰裡的隔世重逢。” 

                                                 —— 回家 

老媽合計著，等開春天暖了，再給乖乖剃一次毛，就去給它辦狗證，正式落戶到家

裡。 

傍晚，我呼喚在外遊玩的乖乖回家。出了姥爺家門口，是一條林蔭小道，兩側樹枝茂

密伸展，竟好似形成一條樹葉拱形長廊。長長的路上有好幾個路燈，華燈初上，燈的

光間或投射在小路上，一明一暗，又一明一暗。 

“光陰”，不也正是“光”與“影”嗎？正是在這一明一暗之間迎來了白晝與黑夜，

迎來了歲月的更迭，迎來了生命的更新。 

我在路這頭，乖乖在路那頭，它一聽到我呼喚，便向我飛奔而來。那一刻，好像施展

了魔法，短短的幾十秒在電影蒙太奇的手法下變成了慢鏡頭。我看到的不僅是乖乖，

更是那個在時空隧道中迷失的自己，穿過光與影的交錯，穿過歲月的更迭，向我走

來。這一次，我想，我們是真的都回家了…….. 

  

                                                           許文嘉 

2015.10.31   成都 

  

修改心得： 

1. 我居然還留有錯別字這樣的低級錯誤，謝謝蘇牧師，害您多費心了。 

2. 謝謝蘇牧師注意到“命運之手”不妥這樣的細節， 我改成“天恩之手”與

“生命之門”對照，可以嗎？ 

3. 語言不夠精煉是我一直的毛病。怎麼刪減都還是超出 500字。開篇描述花園和

老媽取名的部分，比較糾結是否應當刪除部分內容，還請蘇牧師指點。 

4. 謝謝蘇牧師的鼓勵，在架構上還請指點： 

寫作時構思：文章的立意要落在神對生命的更新上，才會有一定的深度，由此確立了

“狗”與“人”兩條線；對於個人經歷的部分，需做一些藝術虛化處理，不能太寫

實，否則就變成信主見證，由此確立了“虛”與“實”兩條線。 

線路一多，描寫“狗”和“人”的部分，素材分別所應占的比重；個人生命歷程部

分，“虛”與“實”尺度的拿捏？文嘉能力有限，捉襟見肘，有點駕馭不了，還有勞

蘇牧師指點。 

1. 文字、音樂、美術等領域，都不單單是靠後天努力，而是需要一些天賦。一直

以來，我知道神給了我“有且只有一點點”文字天賦。感謝主，因著“有一點

點”天賦，我能品味鑒賞出很多文字中的訣竅、精妙、美好；也因著“只有一

點點”天賦，成為我無法掙脫的瓶頸、內心的隱痛。 



謝謝蘇牧師講到創文的宗旨：“工人勝於作品，真誠勝於一切”。或許我一生都無法

寫出那些我品得懂、卻又無法寫得出的，令人驚豔的文字；但神在我身上的作為是獨

一無二的。寫作，不再是為了自娛自樂，而是為了榮譽他，那獨一的真神！ 

 


